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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中市科创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首

创·国际学园四期“8·1”高处坠落
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8 月 1 日上午 8 时 20 分许，晋中市首创·国际

学园四期 27 号住宅楼工程项目发生一起悬挑式脚手架人员

高处坠落，造成一人死亡事故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，相继作出重

要批示指示，要求全力配合救治伤者，全面核查原因，做好

调查处置及事故善后工作，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领导重要批示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市政府批准成

立了“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 27 号住宅楼工程 8·1 高处坠落

一般事故”调查组（以下简称调查组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

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通过深入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检

验鉴定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等情况，

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并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及暴露的问

题提出了事故预防和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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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
山西省晋中市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工程项目由晋中科创

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。项目建设规模 340308.45 平

方米，合同价格 56387.11 万元，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编

号为 140700201900039，发证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3 日，发证

机关为晋中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编号为 140702201907180201，发证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8 日，

发证机关为山西省晋中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，建设地址

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定阳路以东、环城北路以南。

事故发生所在工地为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 27 号住宅楼

施工现场，该楼地下 2 层、地上 19 层/28 层，由山西运城建

工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施工，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劳务

分包，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现场监理。

二、涉事单位基本情况

晋中市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 27 号住宅楼工程 8.1 高处坠

落事故涉事单位共有 4 家，分别为：

建设单位：晋中科创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施工总承包单位：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；

劳务分包单位：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；

监理单位：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。

1.晋中科创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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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：晋中科创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700054199481D；

注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；

成立日期：2012 年 10 月 19 日；

法定代表人：刘国民；

登记住所：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经四路东侧、环城北路

南侧；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销售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；

营业执照登记机关：山西省晋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；

营业执照发证日期：2017 年 12 月 5 日；

营业期限：2012 年 10 月 1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7 日；

本项目现项目负责人：李涛。

2.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概况

单位名称：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800113630375J；

注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

登记住所：运城市盐湖区红旗东街 6499 号；

法定代表人：王哲波；

注册资本：壹亿壹仟叁佰陆拾万元整；

成立日期：2002 年 6 月 24 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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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期限：长期；

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等；

建筑业企业资质类别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、市政

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；

本项目项目经理：阴佩赵；

本项目事发楼座专职安全员：李泽龙。

3.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概况

单位名称：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800058899119X；

注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

营业场所：运城市解放北路 369 号 8 楼 5 号房间；

法定代表人：王铭；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 月 5 日；

营业期限：2013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；

经营范围：劳务派遣、建筑工程劳务承包等；

本项目劳务项目负责人：张艳君（长期不在场）

本项目现场实际劳务负责人：任利全。

4.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概况

单位名称：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401001100173726；

注册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；

登记住址：太原市杏花岭区新建北路 211 号新建 SOHO18



5

层；

法定代表人：沈桂权；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1 月 12 日；

营业期限：1999 年 1 月 12 日至 2032 年 7 月 31 日；

经营范围：工程建设监理等。

登记日期：2015 年 10 月 27 日；

登记机关：太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；

建筑业企业资质类别：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、市政公

用工程监理甲级等；

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：贾伟；

事发段实际监理人员：乔艳军（无任何有效技术职称和

执业证书、无劳动合同、无社保证明）。

三、事故发生的经过及救援情况

经调查核实，死者何维琴系该项目劳务公司山西圣力源

劳务有限公司混凝土班组作业人员，2021 年 8 月 1 日早 6 点

30 分上班后，与王红、侯朝前（死者丈夫）在 27 号住宅楼

13 层悬挑外脚手架上，自西向东清理外脚手架封底层脚手板

上的建筑垃圾。8 时 20 分左右，侯朝前听到“咚”的声音时，

在 14 层楼边作业的蒲文秀看到何维琴坠落的情况，向 13 层

脚手架封底层上的侯朝前大喊“何维琴掉下去了”，侯朝前、

蒲文秀依次下楼到达坠落地点。侯朝前看到何维琴背靠在墙

坐于地面，嘴、鼻流血。蒲文秀告诉侯朝前将何维琴放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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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朝前在放平何维琴的同时，任绍文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

8 时 50 分左右，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。经救护车上医护人员

确认，何维琴已经死亡。随即 120 医护人员根据相关规定，

要求现场人员拨打 110 报警，待派出所人员到场后，120 救

护车离开现场。随后 110 民警进行了现场勘察，勘察完成后

同意将死者转至殡仪馆。

四、事故应急救援评估

事故发生后，晋中科创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依据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。

有关单位及部门开展现场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，履行了

相关应急处置责任。

五、事故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1.伤亡情况

事故造成一人死亡，死者姓名：何维琴，性别：女，民

族：汉，出生日期 1976 年 4 月 6 日，年龄：45 岁，住址：

四川省阆中市。为该项目混凝土班组人员。

根据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乌金山派出所2021年 8月 1

日《接处警登记表》、《刑事技术工作报告》、《问询笔录》

和晋中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2021 年 8 月 6 日出具的《居民

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及现场勘查，结合调查情况，何

维琴符合高处坠落致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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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，230，000 元。

六、事故发生的原因

2021 年 8 月 10 日上午 11 时左右，事故调查组对晋中市

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 27 号住宅楼工程 8·1 高处坠落事发部

位进行了勘察。随后，调查组调阅了相关安全技术及管理资

料，对涉事人员进行了询问调查。

经事故调查组现场勘察、查阅相关资料、询问有关人员，

结合前期公安询问笔录，综合分析事故原因如下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该悬挑外脚手架封底层事发处未铺设厚度不少于

50mm 的Ⅱa 级木脚手板，坠落点处只用小块胶木板铺设，且

未固定牢固，悬挑外架封底层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安全网双层

兜底；

2.死者在脚手架封底层清理作业，坠落时未系安全带，

踩翻小块胶木板，致人坠落；

3.27 号楼只在 6 层设置了一道安全平网，未按规范要求

在二层、每隔四层设一道固定的安全防护网，未设置一道随

施工高度提升的安全防护网。而未起到防护作用，致死者坠

落至地面身亡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和存在的问题

施工总承包单位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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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7 号楼 13 层悬挑外脚手架未按方案、交底进行搭设，

事发位置悬挑工字钢实际搭设无计算书，架体不符合规范要

求，架体验收流于形式；

2.安全平网（海底网）搭设方案未报审监理审批，未组

织验收，搭设材料未进行必要的试（检）验；

3.安全平网（海底网）搭设未按方案、交底搭设，施工

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不清楚规范要求，致使现场搭设不符合

规范要求；

劳务分包单位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

1.项目《劳务分包合同》中，劳务公司项目负责人张艳

君长时间不在场；

2.以任利全为负责人的四川民工队负责现场劳务施工，

山西圣力源劳务公司对其安全技术管理不到位；

3.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自我保护意识差，冒险作业、

违规操作，在脚手架上未系安全带；

4.作业人员对悬挑外脚手架存在的安全隐患未及时发

现。

监理单位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1.监理人员配备不能满足工作需要，由无证人员乔艳军

进行现场监理，乔艳军与监理单位无社保关系、无劳动合同

关系，由总监理工程师安排乔艳军代签专业监理工程师的安

全技术等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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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悬挑脚手架方案在施工单位无编审批人员签字、无编

制日期、内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下，进行了审批，并未

注明审批日期。对已搭设的架体未按规范严格验收，对施工

方验收资料审核把关不严；

3.未要求施工方提交安全平网的搭设方案，对搭设的安

全平网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含糊不清，无管理记录。

七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组认定，此事故性质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，事故

类别为高处坠落，事故等级为一般。

八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

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

1.何维琴，女，群众，1976 年 4 月出生，四川省阆中市

人，混凝土班组组员，未佩戴安全装备违章进行施工，致使

其不慎高处坠落死亡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因其在

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追究其责任。

2.赵文华，男，群众，1972 年 9 月出生，四川省苍溪县

人，混凝土班组组长，对组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不到位，未

能及时发现现场安全隐患，对下属组员未佩戴安全装备进行

违章作业管理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。

根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，

建议由市应急局给予其行政处罚。

3.王铭，男，党员，1974 年 5 月出生，山西省运城市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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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是企业安全

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对其劳务分包的晋中市首创·国际学园四

期工程项目，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，对现场施工的

四川民工队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未

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

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
建议由市应急局给予行政处罚。

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
4.李泽龙，男，群众，1988 年 12 月出生，山西运城市

人，首创·学园四期项目安全员。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现

场安全管理不力，现场隐患排查工作不细不深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重要安全监管责任。

建议由所在企业依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5.田志斌，群众，1988 年 3 月出生，山西省运城人，首

创·学园四期项目生产经理。安全意识淡薄，对作业现场安

全管理不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安全监管责任。

建议由所在企业依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6.樊志鹏，男，群众，1985 年 9 月出生，山西运城市人，

首创·学园四期技术负责人，未按照危大工程要求进行悬挑

脚手架设计，未按施工要求进行防护网施工，工程验收不严

格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技术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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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所在企业依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

7.阴佩赵，男，群众，1985 年 9 月出生，山西省太原市

人，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项目经

理，作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履行安全生产管理

职责不到位，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未严格按照危

大工程进行脚手架及防护网施工，对危大工程验收不严格，

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。

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

政处罚。

8.王哲波，男，党员，1975 年 5 月出生，山西省临汾市

人，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负责

公司全面管理工作，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依法履行

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

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之规定，

建议由市应急局给予行政罚款。

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9.贾伟，男，群众，1986 年 12 月出生，山西省太原市

人，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项目总

监，负责项目监理工作。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，用无资质员

工履行监理职能，对劳务单位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对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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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架和安全平网搭设的验收检查流于形式，未及时发现和制

止违规作业行为。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监理主要责任。

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

政处罚。

晋中科创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10.刘国民，男，群众，1966 年 6 月出生，晋中科创新城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本起事故发生后，企业负

责人未按照规定在接到报告后一个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安

全生产主管部门报告，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企业主要领导

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、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建议

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山西圣力源劳务有限公司

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，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项

目劳务分包负责人长期缺位，未依法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

训，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管理

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之规

定，建议市应急局给予其行政处罚。

山西运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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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，未按专项施工方案搭

设脚手架，所搭脚手架不完全符合规划和施工组织设计要

求，存在安全隐患，验收流于形式，施工组织过程中未督促

员工佩戴安全带，未按施工方案要求搭设安全网，未依法对

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。对本起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

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之规

定，建议市应急局给予其行政处罚。

山西神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
对于施工现场未依规搭设脚手架及搭设安全网监理不

到位，未对手脚架搭设工程进行旁站监理，工程验收流于形

式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理责任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之规

定，建议市应急局给予其行政处罚。

九、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，防止类

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：

（一）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。各县（区、市）、各有

关部门和各建筑业企业要进一步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坚持

安全发展，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

的红线，充分认识到建筑行业的高风险性，杜绝麻痹大意和

侥幸心理，始终将安全生产置于一切工作的首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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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施工单位要依法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。严格执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

以及建筑行业领域技术规范和标准，加强对项目的施工安全

管理。要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足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

按照施工实际需要配备项目部的技术管理力量，建立健全安

全生产责任制，完善企业和施工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

度。

（三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

三，切实履行好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职责，立即在全市开

展高处坠落事故安全警示教育。晋中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

服务中心在机构改革后，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梳理安全生产

工作职责，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，配套完善工作机制，形成

安全生产工作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，扎实推进安全生产

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坚决杜绝类似

事故再次发生。要统筹抓好安全监管工作，切实担负管行业

管安全的工作职责；要科学制定监管计划，进一步规范监管

活动。

深入开展本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，结合管辖区域内不同

行业、不同性质和不同建设项目的特点，特别是对时间紧，

任务重，施工队伍众多，影响因素和环节复杂的重点工程，

除抓好规定项目的检查外，还要结合项目具体特点，加强监

管和管理，有区别的对待。要针对今年以来高空坠落事故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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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开展防高空坠落专项检查，进一步监督

工程建设、施工和监理单位严格依法履行各方安全主体责

任。

附件：事故处局部图

晋中市首创·国际学园四期 27 号住宅楼工程

“8·1”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说明：新《安全生产法》于 2021 年修订， 2021 年 9 月

1 日起施行，“8·1”高处坠落事故发生在新法施行前，依

据《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 年 7 月 15 日期施行）第三十七条

之规定：“实施行政处罚运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

范的规定”，该调查报告中的《安全生产法》均指 2014 年

修订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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